
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投资咨询 

评估管理办法（2009 年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投资

咨询评估的质量和效率，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

决定》（国发[2004]20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下事项的咨询评估：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报国务院审批的发展建

设规划；  

（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核报国务院审批的项目建

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核报国务院核准的项目申

请报告；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确认的工程咨询机构（以下

简称评估机构），可以承担第二条规定事项的咨询评估任务。 

第四条  申请成为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咨询评估任务的

评估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所申请专业的甲级评估咨询资格，连续 3 年

年检合格； 

（二）近 3 年承担所申请专业总投资 2 亿元以上项目的



评估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任务不少于 20 项（特殊行业除

外）； 

（三）所申请专业专职从事工程咨询业务的专业技术人

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济职称的

人员不少于 50％，获得注册的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人员

不少于 30％； 

（四）注册资金不少于 800 万元（事业单位除外）。 

对于特殊事项的咨询评估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可委托

特定评估机构承担。 

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组织有关机构和专家，对符合第四条规定条件并提出申请的

工程咨询机构进行审查，根据需要，择优确定评估机构名单。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投资管理需要，以及咨询评估工作

年度总结、评估机构工作质量和监督检查等情况，每三年对

评估机构名单进行动态调整。 

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评估任务时，要认真核查

评估机构与拟委托事项的编制单位之间、评估机构与承担行

业（部门）审查的咨询机构之间、评估机构与项目业主之间

的关联关系，切实做好回避，以保证公平、公正地开展评估

工作。承担某一事项编制任务、行业（部门）审查的评估机

构，不得承担同一事项的咨询评估任务。承担某一事项咨询

评估任务的评估机构，与同一事项的编制单位、行业（部门）



审查单位、项目业主单位之间不得存在重大关联关系。 

第七条  具体选择评估机构时，应按照以下规则和程序

进行： 

（一）分专业对评估机构进行初始随机排队； 

（二）按照初始随机排队的先后顺序，根据第六条的有

关规定，确定承担咨询评估任务的评估机构； 

（三）向接受任务的评估机构出具《咨询评估委托书》；  

（四）评估机构接受任务后，随即排到该专业排队顺序

的队尾。评估机构如果拒绝接受任务，应提交书面说明，排

到排队顺序的队尾并轮空一次。 

对特别重要项目或特殊事项的咨询评估任务，国家发展

改革委可以通过招标或指定方式确定评估机构。 

第八条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可

以同时委托多家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委托另一评估机构对

已经完成的咨询评估报告进行评价。 

第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咨询评估委托书》中

对咨询评估的内容、重点和完成时限等提出明确要求。 

第十条  在接受委托任务后，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评估

要求开展评估工作。在咨询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要及时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报告评估进度及其他有关情况。 

评估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形成

客观、公正的咨询评估报告，重大分歧意见应在咨询评估报

告中全面、如实反映，并按规定时限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因客观原因确实难以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在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报告有关情况并征得同意后，可以适当延期。 

第十一条  评估机构应不断改进内部管理机制，优化评

估工作流程，完善评估专家库，保证独立、公正、客观、科

学地开展评估工作，不断提高咨询评估水平和质量。 

承担咨询评估任务的评估机构及与其有重大关联关系

的机构不得承担同一事项的后评价任务，不得借承担评估任

务之机向有关单位承揽设计、造价、招标代理、监理等业务。 

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收取所评估事项项目单位

的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评估机构应于每年 1月 20 日前，向国家发展

改革委报送上一年度的咨询评估工作年度总结报告。 

第十三条  咨询评估费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有关规

定核定，按年度结算。咨询评估费用的使用和支付，接受财

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组织专家或通过后评

价，对完成的咨询评估报告的质量进行评价，对咨询评估的

过程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受理对评估机构的举报、投

诉，并组织或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检查核实，对查实的问题进

行相应处理。 

第十六条  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



委可以依据情节轻重对其提出警告、从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

委托咨询评估任务的评估机构名单中删除，并依据工程咨询

单位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罚： 

（一）咨询评估报告有重大失误或质量低劣； 

（二）咨询评估过程中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三）累计两次拒绝接受委托任务； 

（四）累计两次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评估任务； 

（五）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各级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

的规定，制定有关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